
综合辅导：单证号资格考试复习资料五十一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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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88_E8_BE_85_E5_c32_38426.htm 港口交货，也可以理解

为在纽约城里的运输工具上交货，所以如果是纽约港口交货

，要用FOB Vessel New York表示为好。另外，FOB船上交货（

指定装运港）[ FOB Vessel(Named port of shipment )]与《2000

年通则》中的FOB术语虽然相近，但按照《1941年美国对外

贸易定义修订本》的规定，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在船

舷，办理出口手续，提供出口许可证，支付出口关税和费用

的是买方，而不是卖方。因此，在与美国以及其他北美洲商

人进行交易磋商时，尤其是在采用FOB术语进口成交时要千

万注意，要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买卖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以免

日后纠纷。来源：www.examda.com二、CIF术语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指定目的港)。使用这一术语，卖

方负责租船或订舱，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日期或期间内将货物

装上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船舶，负担货物装上船前的一切费用

和风险，支付运费，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这里面的

成本C(Cost)是指FOB，所以CIF的基本含义就是FOB加运费和

保险费。CIF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只适用于海运

和内河运输，如果双方当事人不拟以越过船舷作为完成交货

，则应采用CIP术语。按照《2000年通则》，CIF合同买卖双

方的主要义务如下：1、卖方的主要责任与义务(1). 负责在合

同规定的日期或期间内，在装运港将符合合同的货物交至运

往指定目的港的船上，并给予买方充分的通知；(2). 负责办



理货物出口手续，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核准书；(3). 负责

租船或订舱，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4). 负责办理货物运

输保险，支付保险费；(5). 负责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为止

的一切费用和风险；(6). 负责提供商业发票、保险单和货物

运往约定目的港的运输单据。如果买卖双方约定采用电子通

信，则所有的单据可被具有同等效力的电子数据交换信息所

替代。2、买方的主要责任与义务(1). 负责按合同规定支付价

款；(2). 负责办理货物进口手续，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核

准书；(3). 负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4). 收取卖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货物，接受与合同相符的

单据3、采用CIF术语需要注意的事项(1). CIF合同属装运合同

根据《2000年通则》，CIF术语的交货点和风险点与FOB术语

完全相同。在CIF术语下，卖方在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即完

成了交货任务。因此和FOB一样，采用CIF术语订立的合同属

装运合同。虽然在CIF术语后所注明的是目的港（例如CIF纽

约），我国也曾将CIF术语译作“到岸价”，但是CIF和

与FOB一样，卖方在装运港完成交货的义务方面，其性质是

相同的，采用CIF术语订立的买卖合同属于装运合同性质，卖

方按规定在装运港将货物“越过船舷”后，对货物可能发生

的任何风险不再承担责任。在此有必要指出，如果在采用CIF

术语订立合同时，卖方被要求保证货物的到达或以何时到货

作为收取价款的条件的话，则该合同将成为一份有名无实

的CIF合同。(2). 卖方租船或订舱的责任CIF合同的卖方为按

合同规定的时间装运出口，必须负责自费办理租船或订舱。

如果卖方不能及时租船或订舱，就不能按合同规定装船交货

，即构成违约，从而需承担被买方要求解除合同及或损害赔



偿的责任。根据《2000年通则》，卖方只负责按照通常条件

租船或订舱，使用适合的装运有关货物的通常类型的轮船，

经习惯行驶航线装运货物，因此买方一般无权提出关于限制

船舶的国籍、船型、船龄以及指定装载某轮船公司或某班轮

公司船只的要求。但在出口业务中，如国外进口方提出上述

要求，在能够办到又不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我方也可灵

活掌握，考虑接受。(3). 卖方办理保险的责任在CIF合同中，

卖方是为了买方的利益而办理货运保险的，此项保险主要是

为了抵御货物装船后在运输途中的风险。《2000年通则》对

卖方的保险责任规定：如无相反的明示协议，卖方只需按“

协会货物保险条款”或其他类似的保险条款中最低责任的保

险险别投保。如买方要得到更大责任保险险别的保障，及或

要求投保战争、罢工、暴动和民变险等，须与卖方明示达成

协议，或者自行安排额外保险。最低保险金额应为,合同规定

的价款加10％，并以合同货币投保。有关保险责任的起讫期

限必须与货物运输相符合，并必须至迟自买方需负担货物灭

失或损坏的风险时（即自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时）起对买

方的保障生效，该保险责任的期限必须展延至货物到达约定

的目的港为止。在实际业务中，为了明确责任，我出口企业

在与国外客户洽谈交易采用CIF术语时，一般都应在合同中具

体规定保险金额、保险险别和适用的保险条款。我国进出口

实务中既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中国保险条款[PICC(CIC)]

，也使用伦敦保险业协会的货物险条款(ICC)，两者均列有保

险责任、保险险别和起讫期限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